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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衢环龙建〔2023〕51 号

龙游县双江水利开发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《关于要求对龙游县双江水利开发有限公司钱塘江干

流防洪提升工程（龙游县段）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批的申请》

及其它相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

等环保法律法规，经研究，现将我局审查意见函告如下：

一、根据你公司委托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

司编制的《龙游县双江水利开发有限公司钱塘江干流防洪提升工

程（龙游县段）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报批稿）（以下简称《环评

报告书》）、《评估意见》以及本项目行政许可公示意见反馈情

况，在符合县域总体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前提下，项目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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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、路线走向、技术标准、工程量与内容及生态防护措施等按环

评报告书所述，原则同意本《环评报告书》结论。

二、该项目为新建项目，拟建于龙游县龙洲街道、东华街道、

湖镇镇、詹家镇、小南海镇。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：加固、改造、

提升衢江龙游段团石堤、詹家堤、后厅段护岸、城东堤、七都堤，

总长约 16㎞（其中堤防提标约 5.6㎞、堤防加固约 5.5㎞、新建

护岸约 4.9㎞）；结合堤防建设，新建、改建穿堤闸、泵，同步

建设链接箱涵（其中城东片连接箱涵长 750m，净宽 6m，净高 3m，

底高程 39.3—39m，新建马鞍山闸站，闸门净宽 12m（3孔×4m），

设计排涝流量 15.5m³/s）；沿线滩地整治 62 公倾、生态修复 14

公顷，结合打造水文化节点 3处，建设便民服务店 3座，新（改）

建水文监测设施 5处，配套建设管理用房 1000㎡。

三、项目工程设计、建设和运行过程中要落实环评报告书提

出的各项生态减缓和污染防治措施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做好废水污染防治工作。加强水质保护和环境风险防

范，严格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水污染防治措施，合理处置施工

生产、生活废水，严禁含油废水、施工泥浆水和施工机械冲洗废

水等各类废水超标排放。

（二）做好废气的污染防治工作。制定文明施工方案，加强

施工管理，落实相应的保护措施，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。本工程

施工期采用商品沥青、商品混凝土；合理设置易产生扬尘物资的

堆放场地和堆放方式，采取洒水、限制车速等措施，有效防止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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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扬尘、废气污染。营运期加强路面养护和绿化维护，配合做好

清洁燃料推广和车辆尾气监测等工作。施工期颗粒物和沥青烟气

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中的二级排

放标准。营运期做好废气污染防治工作，确保相关废气稳定达标

排放。

（三）做好噪声的污染防治工作。落实沿线各噪声敏感区域

（点）相应隔声、减振、降噪等措施。确保施工期噪声达标排放

和各环境敏感点满足相应功能区标准要求。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，

合理安排各类施工机械工作时间，无施工工艺特需，夜间不得施

工，确需夜间施工的，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同意，并事先告知附近

居民。

（四）加强固废污染防治。按照“资源化、减量化、无害化”

处置原则，建立台账制度，规范设置废物暂存库及标识、标牌、

标签等标志，危险废物和一般固废分类收集、堆放、分质处置，

尽可能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。危险废物必须委托有相应危废处理

资质单位进行处置，严格执行转移报批手续和联单制度。严禁非

法排放、倾倒、处置危险废物。

（五）落实生态修复措施，做好工程沿线临时设施区域、河

道水体、堆土场等清理及生态植被修复工作，加强绿化及景观设

计。

四、建立健全项目信息公开机制。按照环保部《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》（环发〔2015〕162 号）的要求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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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、如实向社会公开项目开工前、施工过程中、建成后全过程信

息，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五、根据《环评法》等规定，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

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

动的，应依法重新报批项目环评文件。自批准之日起满 5年，项

目方开工建设的，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。在项目建设、

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评文件情形的，应依法办理相

关环保手续。

以上意见和《环评报告书》中提出的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

施，你公司应在项目设计、建设、运营和管理中认真予以落实，

确保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的环境安全。你公司须严格执行环保“三

同时”制度，落实法人承诺。

2023 年 7 月 11 日

抄送：县发改局,龙洲街道办事处，东华街道办事处，湖镇镇人民政府，

詹家镇人民政府，小南海镇人民政府，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

计院有限责任公司。

衢州市生态环境局龙游分局 2023 年 7 月 1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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